招标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上海上梓建设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委托，对其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校史馆陈列布展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以下简称“招标”）。现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1、项目名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校史馆陈列布展项目
2、项目主要需求：
2.1本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校史馆基本陈列设计布展
本项目拟将先进展馆理念与学院发展历史紧密结合，立足高站位、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突出政治性、时代性、教育性、艺术性等特点，建设庄重内敛、简洁大气，重点突出、特色亮眼，与内外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校史馆，生动讲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全面展现学院的发展脉络和办学特色，传承并弘扬“不做假账”校训。
2.2本项目采购范围
投标人应根据采购人的要求，编撰展陈设计方案，并负责展示厅布展设计、制作及布展综合事务。具体包括：
2.2.1、陈列布展方案设计；
2.2.2、基础装饰工程；
2.2.3、电气安装工程：包含原现场和采购方要求的必要的拆除、恢复及新增工作，涉及原弱电系统（有线网络、无线覆盖、楼宇自控系统、监控系统、门禁系统、背景广播、电话系统、UPS等）、暖通系统、消防系统、电气系统的实施内容应在不改变原系统及功能的基础上根据展陈设计需求进行末端点位调整和更换，及展陈相关强、弱电管线、暖通风管调整等工作（所有系统应考虑与现有系统的兼容性）；
2.2.4、专业照明系统； 
2.2.5、专业展柜定制； 
2.2.6、艺术展项、场景创作及制作；
2.2.7、多媒体系统、展项制作（包含内容、软件、硬件及中控系统，安装及调试工作均需考虑现有系统的接入）；
2.2.8、美工布展制作（含图文展板、背景画面、展标、托架、说明牌等）。具体项目内容、采购范围及所应达到的具体要求，以招标文件相应规定为准。
3、工期要求：合同签订后的140日历天完成服务。
4、质量要求：：一次性通过相关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的标准。
5、质量期限要求：验收合格后2年。
6、项目预算金额：332万元
7、合格的供应商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在“信用服务”一栏内查询）；
3、其他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
（2）具有中国展览馆协会颁发的展览工程三级及以上资质证书或中国展览馆协会颁发的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三级及以上资质证书；
（3）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型企业；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招标文件获取：供应商请于2024年12月24日~2024年12月30日每天上午9:30~11:30，下午13：30~16：30时（北京时间, 法定节假日除外），请投标人委派授权代表持以下资格证明文件，至上海上梓建设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参加现场报名并领取纸质版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工本费600元/本（现金），售后不退。报名同时请随带下列证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具有中国展览馆协会颁发的展览工程三级及以上资质证书或中国展览馆协会颁发的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三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的“失信被执行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在“信用服务”一栏内查询）（网站截图加盖公章）；
注：以上提交的资料，原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均须加盖公章。如有缺漏，代理单位将拒绝接受其报名。报名时提供的资料应与投标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一致，如有不同，以投标文件为准。投标人的合格与否，将由评审小组决定。
9、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情况：本次招标执行政府强制或优先采购节能和环境标志产品、支持中小微企业等相关政策。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要求的中小微企业，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格式符合财库〔2020〕46 号附1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正本）或《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正本），一旦中标将在中标公告中公告其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10、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01月13日上午09：30时
11、投标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盈港东路777号第三教学楼三楼会议室四
12、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地    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蟠龙路200号
联 系 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021-39768130

采购代理单位：上海上梓建设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888号7楼
联 系 人：陈明照
联系电话：1580170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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